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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工作的通知

校内各相关单位：
根据《吉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用地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《吉林农业大学农业设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吉农大字〔2025〕36号），组织开展2025年度教学科研基地资源使用申请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、申请原则
（一）应管尽管、零基分配。对学校所有教学科研用地、农业设施等资源进行统一管理、集中分配。所有使用人无论之前是否使用，均须重新提交申请。
（二）教学优先、项目优先。优先保障人才培养和在研项目需求，原则上教学用地在校园内安排。
（三）必要适度、动态调整。使用人应严格依照人才培养方案和项目任务书科学提出使用计划，避免申而不用、用而不实。
（四）科学论证、统一分配。学校资源分配考核专班将依据使用人申请和资源实际情况，逐一审核、充分论证、科学分配。
二、申请条件
（一）教学用地及农业设施。申请人为教学单位，须明确承担学校教学任务，依据专业、课程、大纲等人才培养方案要求提出申请。各单位本着共享共用的原则，认真审核、充分整合使用需求，以单位名义统一报教务处审核。
（二）科研用地及农业设施。申请人为在研项目负责人，其研究内容确需用地或农业设施，经学院审核同意后，由项目负责人报科技管理处审核。
三、审批流程
（一）申请人需填写《吉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用地申请表》或《吉林农业大学农业设施使用申请表》，经所在单位同意后，按教学、科研用途分别报送至教务处或科技管理处审核。
（二）审核通过后统一报教研基地管理处，由教研基地管理处组织学校资源分配考核专班逐一审核、充分论证，科学制定分配方案并进行公示。
（三）教研基地管理处负责落实分配方案，并与使用人签订《吉林农业大学教学、科研用地资源使用合同》或《吉林农业大学农业设施资源使用合同》，使用人缴纳相关费用后方可使用。
四、材料报送要求
（一）申请时间
使用人于2025年4月7日（星期一）下班前将申请材料报教务处、科技管理处。教务处、科技管理处于2025年4月8日（星期二）下班前报教研基地管理处，逾期将不予受理。
（二）申报材料
1.《吉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用地申请表》或《吉林农业大学农业设施使用申请表》电子版与纸质版及汇总表电子版；
2.教学使用申请须提供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等佐证材料；科研使用申请须提供相应的项目任务书等佐证材料。
（三）材料报送
申请表、汇总表及相关佐证材料电子版统一打包发送至53020594@qq.com邮箱，以“单位+申请人姓名+（用地/设施）+（教学/科研）”进行命名；纸质版材料经所在单位及初审部门签字盖章后，报送至教务处、科技管理处。
五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教务处联系人：韩光，联系电话：13610781001。
科技管理处联系人：陆强，联系电话：18843184271。
用地相关事宜联系人：孙飞龙，联系电话：15948752425。
农业设施相关事宜联系人：杨达，联系电话：13756650700。

教研基地管理处
2025年4月3日

附件：1.《吉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用地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；
2.《吉林农业大学农业设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；
3.《吉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用地使用申请表》；
4.《吉林农业大学农业设施使用申请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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